隆德县二○二四年财政总决算报表附注说明

L01表，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150万元，其中：税收收入为7256万元,同比增加326万元，主要为耕地占用税增加670万元，印花税增加172万元，契税减少250万元；非税收入为4894万元，同比增加699万元，专项收入较上年减少242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增加62万元，罚没收入较上年增加94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权收入较上年增加1430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较上年增加672万元。非税收入占比过高是由于我县工业基础薄弱，加之今年来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导致税收收入不足。

L02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0349万元，主要为一般公共支出19465万元，公共安全支出6704万元，教育支出4668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2151万元，卫生建康支出1504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6414万元，农林水支出91661万元等。

L02表，2024年隆德县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实际支付农民工培训和就业项目借款付息65048.03元。
（四）L05表，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录入表线下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76537元。 其中：体制补助收入29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04404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1790万元；结算补助收入6233万元；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64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7994万元，固定补助收入10940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972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24043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266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674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24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85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3976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422万元，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95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745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302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75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9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上年结余319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620万元。上年结余31055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3278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25万元，调出资金1778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9349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17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90万元，年终结余34825万元。

（五）L05表，2024年隆德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不足，根据隆人常字〔2024〕31号文件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出1778万元。
（六）L06表，我县年初预算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060万元，年底完成12150万元，超收90万元。

（七）L07表，因近年经济下行，我县财力紧张，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足额保证“三保”支出外，剩余可用财力只能计提1000万预备费，后根据隆人常字〔2024〕31号文件调整动用。

（八）L08表，政府性基金收入当年共计712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91万元。

（九）L09表，根据宁财便函〔2023〕2061号、宁财便函〔2024〕354号、宁财便函〔2024〕809号以及宁财便函〔2024〕1309号文件，我县全年共安排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付息支出1366万元。

 (十) L10表其他政府基金相关收入121万是由于隆德组织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21万元。

（十一）L12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数712万元，根据隆人常字〔2024〕31号文件，我县政府性基金收入由7000万元调减为712万元，决算数与调整预算数一致。

（十二）L12表，我县年初基金预算收入为70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000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000万元。

（十三）L011表，2024年隆德县政府性基金收入不足，根据隆人常字〔2024〕31号文件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1778万元。
（十四）L13表，债务转贷收入-300万元，根据《关于调整部分地区专项债券限额及资金指标的通知》宁财（债）指标〔2024〕185号文件要求，上缴单位结余专项债券300万元。L13表其他2843万元,一是年初县级安排200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2000万元用于专项债券还本，2024年债务转贷收入实际拨付14000万元用于专项债券还本，年初县级安排的2000万元由线下调入线上；二是根据隆人常字〔2024〕31号文，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99万元；三是国有土地出让价款收入调出56万元用于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合计2843万元。2024年我县政府性基金短收6288万元。

（十五）L14表根据宁财(资）指标〔2023〕635号文件我县收到国有资本预算上级补助收入2万元，我县无县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十六）L16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1048万元由区级统筹管理，财政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1万元，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231万元由市级统筹管理。
    （十七）L17表，2024年，隆德县向国际组织借款余额调整51万元。
    （十八）L17表，根据宁财〔债〕指标〔2024〕577号文件，隆德专项特殊再融资29600万元,2024年分别给隆德县国有资产有限公司、隆德县隆腾旅游有限公司全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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